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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为更好的落实依法治国、司法为民精神，
经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号
23301199810066022）与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号31330000MD0072589Q）双方
协商决定：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浙
江宁涛律师事务所，合并事项将报浙江省司
法厅核准，现公告如下：吸收合并完成后：1、
原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和债权债务、
业务资质及相关权利义务由浙江泽大律师事
务所承接。2、原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的案卷
卷宗、财务账册由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承
接。3、税务登记相关事宜依法办理。4、办公
场所、合同主体变更为“浙江泽大律师事务
所”。5、原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除作为派驻
律师外的其他律师，报经总部同意后，与浙江
泽大（永康）律师事务所重新签订聘用合同，
工勤人员参照执行。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浙江宁涛律师事务所

2019年8月21日

公 告

杭州明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2019)杭仲字第805号申请人许子相与
被申请人杭州明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间
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
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杭州
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本委仲裁员名册等
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
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9年12月2日下
午2点30分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
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
绣大厦7楼，电话0571－88394582）。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之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仲裁

委员会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1145号申请
人杭州富春硅谷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杭州之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技术委
托开发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
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杭州
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
证的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
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
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9年11月12日14时
30分在本仲裁委员会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案。（开庭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
绣大厦 7 楼第四仲裁庭，邮编：310005，电
话：0571－85464912）。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8月21日

仲 裁 公 告

杭州五洋公共服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我委已对你单位职工邓有英提出的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作出决定，经劳动能力
鉴定专家组鉴定，邓有英目前的伤残情
况，符合5.9.2.（3），5.9.2.（23），5.10.2.（12），
鉴定结论为捌级。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绍市（越）劳鉴

结字 [2019]23 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前来领取劳动能力鉴
定结论书（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
664 号社保中心 8 号窗口），逾期即视为送
达。

绍兴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8月21日

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法派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债
权进行公开处置。截止2019年7月31日，
法 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等 2 户 债 权 总 额 为
40065.26 万元，其中本金 35866.15 万元，利
息4199.11万元。债务人位于温州地区。处
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686、

0571-85774782
电 子 邮 件 ：caiwenbin@cinda.com.cn;

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胡波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

法派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处置公告

根据诸暨市步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
诸暨市恒福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诸暨市步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借款人诸暨市霞君苗木场及其担保人
永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冯望和、傅永忠、汤
海燕、傅霞君享有的权利，截至2019年8月
10日，债权标的为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律
师费4万元、利息为4949666.67元、2019年8
月11日起至付清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0‰
计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息、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诸暨市
恒福实业有限公司。诸暨市步森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和诸暨市恒福实业有限公司特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市恒福实业有限公司
履行相关义务。诸暨市恒福实业有限公司
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
暨市恒福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5-87176786、89700578

诸暨市步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诸暨市恒福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1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16幢2单元1302室
违法建设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16幢2
单元 1302 室北侧平台、屋顶的简易房，面
积 32.97 平方米，是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建筑
物。该建筑物 由其依附的当前房屋所有权
人使用。由于该违法建筑物的建设行为人
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法
予以公告，请违法建设行为人在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长庆中队依法接受调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前来接受调查处理
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全明 陈勇
联系电话：87912076
长庆中队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柳营巷

19号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8月21日

公 告

公 告
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16幢4单元1302室
违法建设行为人：

经查，位于杭州市下城区青春坊16幢4
单元1302室北侧平台、屋顶的简易房、篷，
面积 90.98 平方米，是涉嫌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违法建（构）
筑物。该建（构）筑物 由其依附的当前房屋
所有权人使用。由于该违法建（构）筑物的
建设行为人至今无法确认，现根据《浙江省
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请违法建设行为人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下城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长庆中队依法接受调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前来接受调查处理
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全明 陈勇
联系电话：87912076
长庆中队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柳营巷

19号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8月21日

法院公告
2019年8月2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民再22号
杭州培德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徐

国祥与被申请人刘长安，原审被告杭州培德实业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裁定，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民再22号民事裁
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后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
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2072号

黄希备：本院受理原告国融君嘉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02民初2072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 ，如你方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794号

俞伯金、俞满宏、俞海隆、吴燕、许光木、杭州和超

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日楚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快帛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3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800号

俞伯金、俞满宏、俞海隆、吴燕、许光木、杭州和超
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日楚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快帛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3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643号

蒋从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申请执行你、杭州铭泷实业有限公司、杭州
流鑫实业有限公司、赵南平、傅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名下位于台州市椒江区天
际公寓 1 幢 1 单元 1902 室房产一套的执行裁定书。
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正大房地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正大房估字（2019）A022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
0106 执 643 号执行裁定书。杭正大房估字（2019）
A022号载明：台州市椒江区天际公寓1幢1单元1902
室房屋及室内不可移动装修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080000 元。（2017）浙 0106 执 643 号执行裁定书载
明：拍卖被执行人蒋从富名下位于台州市椒江区天
际公寓1幢1单元1902室房产。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
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196号

杭州里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大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9）浙0106民初41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689号

徐晓龙：本院受理原告周伟兴与被告徐晓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
初68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684号

邵早顺：本院受理原告黎洪成与邵早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 民初
6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559号

王金果：本院原告朱先进、余慧琴诉被告王金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2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951号

蓝婷婷：本院原告林士行诉被告蓝婷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3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045号

余辉：本院原告余仁顺诉被告余曙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3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095号

杭州岑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原告徐超文
诉被告杭州岑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252号

杭州照本堂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原告杭州余杭
丘山砂洗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照本堂服饰有限公司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3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时飞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时飞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胡时飞。宁波荣升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胡时飞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胡时飞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胡时飞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时飞
2019年8月21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胡时飞 联系电话：13008979210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8月19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
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借款金额、担保金额以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书、债权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北仑泽美贸易有限公司

抵押情况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岷山路386号（康桥商业广场）3幢101室房屋及土地使用权

本金余额（元）

17193952.78

主债权合同文书号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310A10366）；《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310A10414）

担保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合同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1310最抵0169）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9月19日10时起至9

月20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浙苍渔08988”轮，船籍港：苍南，

敷网渔船，总长43米，船宽：37.2米，型深：
3.5 米，总吨位 249，净吨位 74，建造完工日
期：2016 年 8 月 22 日，建造地：浙江台州。
现 停 泊 于 苍 南 巴 艚 。 承 办 法 官 ：
0577-88991885（池）。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温州法庭申
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

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7-88991840（蔡）。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

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

州鹿城区车站大道234号神力大厦2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8月21日

吕国乔：
你与昆仑公司因“颐高上海街二期1#、

2#、3#、4#楼及商业裙房、地下车库工程”
项目产生债权债务纠纷，因双方对债权债
务金额无法达成一致，你于2016年10月31
日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起诉
（案号：2016鲁13民初606号）昆仑公司、临
沂颐正数码置业有限公司，预通过法院确
定金额，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已
判 决 ，判 令 昆 仑 公 司 支 付 你 ：工 程 款
2488.447221 万元，利息损失 658.014569 万
元（以 2488.447221 万元为基数，利率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
年6月28日暂计算至2019年8月21日），案
件受理费 7.554222 万元，总合计款项共
3154.016012万元，另一被告临沂颐正数码
置业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
工 程 款 2488.447221 万 元 ，利 息 损 失
658.014569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昆仑公
司履行代偿后，自行依法向临沂颐正数码
置业有限公司追偿）。

昆仑公司与你又因“颐高上海街二期
1#、2#、3#、4#楼及商业裙房、地下车库工
程”项目产生债权债务纠纷，因双方对债权
债务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我司已于向杭州
市西湖法院起诉，预通过法院确定金额，现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已判决，判令你需
支付我司：（2017）浙 0106 民初 10523 号、

（2018）浙 0106 执 1450 号案件，判决本金
2406.319096万元，利息476.897978万元，小
计 2883.217074 万元（其中利息暂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2016）浙 0106 民 初
10033号、（2018）浙0106执6045号案件，判
决本金233.64万元，利息252.395451万元，
小计 486.035451 万元（其中利息暂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 ）。 合 计 款 项 共
3369.252525万元（其中利息暂计算至2019
年8月21日）。

综上，你与昆仑公司双方互负债务，互
享债权，且鉴于上述两笔债务均系金钱债
务，种类、品质相同，符合《合同法》中关于
抵销权的成就条件，昆仑公司依据《合同
法》相关规定，有权行使抵销权。

现特发函通知你，将上述两笔债务在
对等金额3154.016012万元内相互消灭，以
清偿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案
号：(2016)鲁13民初606号民事判决书中确
认的昆仑公司需支付你的债务（以最终生
效判决书确定的履行金额为准）。你在收
到 此 函 后 ，昆 仑 公 司 欠 付 你 的 债 务
3154.016012万元立即消灭，你欠昆仑公司
的剩余款项 215.236513 万元，望你尽快按
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支付义务，逾期你将
承担更多的支付义务。
通知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债权债务抵销通知书


